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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

关于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

康达股会字【2025】第 0172 号 

致：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委托，指派本所律师对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会

议”“本次股东大会”）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出具《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赛隆

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法律意见

书》”）。 

本所律师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股东会规则》”）、《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

司章程》”）等规定，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、表

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。 

关于本《法律意见书》，本所及本所律师谨作如下声明： 

1.在本《法律意见书》中，本所及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召

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、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进行核查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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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，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

票、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，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，以第一次投票表

决结果为准。 

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5 月 16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15:00 在珠海市

香洲区南湾北路 31 号 2 单元 21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，由董事长蔡南桂先生主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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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

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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